淄博市妇女联合会
淄博市农业局
淄妇发〔2015〕17号 

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农业局，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组织人事部、地方事业局： 
为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省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鲁农确权办字〔2014〕8号文件要求，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切实维护妇女权益，无论采取什么办法进行登记和颁证，权证和登记簿上要有妇女的名字，保证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不挂‘空档’”。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有关精神，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大宣传，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维权意识。各区县要抓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有利时机，通过村务公开栏、广播电视、举办讲座、发放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农村妇女宣传普及有关政策规定，引导他们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待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正确理解村民自治的内涵，改变传统观念，按照法律政策规定维护妇女土地承包及其相关权益。

二、加强配合，提升工作效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插页由各区县农业部门按照全市统一制定的插页样式负责制作，并加盖区县农业部门印章，妇联系统负责发放到户。

三、加强调度，推进工作进度。各级妇联和农业部门要积极沟通协调，加强工作调度，每月30日前分别向市妇联、市农业局报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插页制作和发放进度。
四、加强督导，确保《通知》精神落到实处。采取区县全面督导、市里重点抽查的办法进行督导。各区县妇联、农业部门联合对辖区内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妇女权益维护情况进行集中督导，督导过程中要采取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走访抽查农户的方式进行。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市妇联、市农业局将于6月份组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妇女权益维护情况的督导。督导中重点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和经营权证“共有人”栏中是否有妇女的姓名；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粘贴了体现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信息的插页；查看插页内容是否与登记簿“共有人”一栏中内容一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插页是否加盖填证机关印章等内容。
市妇联电话：3178407  电子邮箱：zbflquanyibu@163.com
市农业局电话：2287810电子邮箱：zbnjz@126.com
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插页样本

淄博市妇女联合会                  淄博市农业局  

                                   2015年4月7日

附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插页样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发包方全称
	

	承包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承包方式
	

	承包方住址
	县（市）     乡（镇）    村   组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土地承包合同
编号
	

	承包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

	姓 名
	与户主
关系
	身份证号码
	备注

	
	
	
	

	
	
	
	

	
	
	
	

	
	
	
	

	
	
	
	


注：以上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信息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附件，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具有同等效力。
                               × ×农业部门（盖章）
文件 











